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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材料产业园和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两
部分。

l 、新材料产业园
该项目系改扩建 工程。
厂区现总用 地面积60167而，总建筑面积53546.26而，规划建

设1#-14＃厂房、1栋物流中心、l#－2＃办公楼。厂区实际建设情况：
l#、2#、3＃厂房已建基础，主体未建，本次拆除；4#、5#主体已建，
本次拆除；7#、9#厂房、l#、2＃办公楼已建，本次保留；12＃厂房主
体未封顶，本次拆除地上建筑，保留基础；6＃、14＃厂房已建基础，
本次保留；8＃、10#、11#、13＃厂房及 物流中心未建。

产业园改造后总建筑面积60060.66而，主要建设内容：对保留
下 来的1#、2＃办公楼、1＃厂房（原7＃厂房）、2＃厂房（原9＃厂房）
4栋建筑进行装修改造；利用原12＃和14＃厂房基础新建3＃标准厂房；
另新建仓库、4#、5#、6＃厂房、2栋门卫和1栋非机动车棚。配套
建设给排水、道路等辅助工程。

2 、 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该项目包括东外环路（兴隆路－环城东路）、新桥南路（庙首路

—三溪路）、庙首路西段（新桥路－华翔路）、华翔路北段（庙首路－

云乐路）、云乐路（新桥路－华翔路）、华翔路南段六条道路升级改
造； 经七路与G330交口改造；园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道路路面 “ 白改黑 ＂ 、雨污分流、苗木栽植、硬质铺装等工
程。

项目投资估算及
资金来源安排

债券申请发行金
额

发行计划及债券
还本付息计划

该项目建设总投资合计为25,124.01万元，其中 工程费用
21,159.71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705.68万元、预备费1,088.42

万元、 建设期利息170.20万元。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实施单位自筹资金和债券融资。其中实施单

位自筹资金投入17,124. 01万元，占总投资的68.16%； 债券融资
8,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31.84%。

申请发行1,000.00万元

本项目计划通过债券融资8,000.00万元，根据 工程项目的进度

一 一

情况，按2 期进行，预计于2024年获得债券融资1,000.00万元（ 已
参与2024年7月专项债券发行1,000.00万元，发行利率2.48%), 
2025年获得债券融资7,000.00万元（拟参与2025年3月发行
1,000.00万元）。 根据本次项目的具体情况，债券的期限按照15

年、 债券的利率参照近期类似地方政府债券的利率 按照3.8％进行测
算，每半年付息 次，到期 次还本。 建设期及经营期的利息金额
总计4,362.00万元（ 其中建设期利息170.20万元，经营期利息
4,191.80万元），债券存续期的还本付息总额为12,362.00万元。

本项目收入包括各种厂房及仓库租赁收入、办公用房租赁收入、
物业管理收入、小车停车位收入。

本项目的可偿债收益为19,509.28万元，债券存续内累计还本
付息金额12,362.00万元，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
覆盖倍数为1.58,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可以实
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当经营净收益下降10％时，收益覆盖运营期债券本息倍数为
1. 44倍。当经营净收益降低5％时，收益覆盖运营期债券本息倍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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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期为2022年11月至2025年12月，运营期为2026年1月至2040

年12月。

三、 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 一 ）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 资金筹措方案如下：

l、 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 该项目建设总投资合计为25,124. 01万元， 项目资金来

源为实施单位自筹资金和债券融资。其中实施单位自筹资金投入17,124.01万元，

占总投资的68.16%；债券融资8,000.00万元， 占总投资的31.84%。

2、 项目分年度融资情况

本项目计划通过债券融资8,000.00万元， 根据工程项目的进度情况， 按2

期进行， 预计千2024年获得债券融资1,000.00万元（已参与2024年7月专项 

债券发行1,000.00万元， 发行利率2.48%), 2025年获得债券融资7,000.00 

万元（拟参与2025年3月发行1,000.00万元）。 根据本次项目的具体情况， 债

券的期限按照15年、 债券的利率参照近期类似地方政府债券的利率按照3.80%

进行测算， 每半年付息一 次， 到期一 次还本。

年度 当年融资额（万元） 占总融资额比重（％）
2024年 1,000.00 12. 50

2025年 7,000.00 87. 50

合计 8,000.00 100.00 

3、 资金筹措及使用计划

根据项目的工程进度计划， 预计2023 年使用资金6,238.45元， 2024年使

用资金9,993.92万元， 2025年使用资金8,891. 64万元， 具体的资金使用计划

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年度／项目
资金筹措

单位自筹资金 1 占投资比重 1 发债资金 占投资比重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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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关千旌德县新材料产业

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千2025年2月25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北京中银（合肥）律 经办律师：叶小龙立卜上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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